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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配合本校特色研究方向，激勵本校特色研究風氣，強化校級特色研究成

果，深耕校級特色研究之整體能量，特訂定「國立聯合大學『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補助校級特色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研究計畫內容符合本校特色研究之範疇，且計畫主持人符合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申請資格之本校專任教師者。 

三、 申請限制：  

(一) 申請人每年以申請本要點補助一件為限。  

(二) 申請案若已獲其他單位補助者，不予受理。 

(三) 前年度獲本要點補助之研究計畫案主持人，有逾期繳交(含未繳交)研

究成果報告及未參加研究成果發表會，或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畢經費核

銷者，當年度不得提出申請。  

(四) 累計二年獲本要點補助之研究計畫案主持人，若於第二年計畫結案後

一年內，未能提交與獲補助計畫內容相關並以本校名義發表(含接受與

刊登)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提出專利申請，則二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四、 申請文件： 

(一) 計畫申請書 。 

(二) 計畫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個人資料表。 

(三) 歷年獲本要點補助計畫績效成果自評書。 

五、 申請時間：每年九月受理申請（實際受理期限以書面通知為準），逾期不

予受理。審核結果公佈於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網頁。 

六、 計畫審查項目： 

(一) 研究內容與本校特色研究之相符性。 

(二) 計畫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近五年之研究成果表現。 

(三) 研究內容之重要性（學術價值、技術或服務創新性、產業實用性）。 

(四) 研究方法之合理性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 

(五) 歷年獲本案補助計畫之成果績效。 

(六) 跨單位合作規模。 

七、 校級特色研究計畫審核委員會： 

由副校長召集研發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組

成「校級特色研究計畫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核委員會）。 

八、 計畫審查程序：  

(一) 資格審查：由研發處針對申請文件、補助對象資格及限制，審查申請

案是否符合本要點規定。 

(二) 計畫內容審查： 

1. 每案先由二位校外委員進行計畫內容審查，取審查總分之平均數為

審查評定分數。 

2. 若二位校外委員審查總分之差距達15分（含）以上，另請第三位校

外委員進行審查，再取審查總分中分數較相近之二位校外委員分數



的平均數為審查評定分數。 

(三) 計畫審核評定：由審核委員會進行評定，並建議補助金額後，陳請校

長核定並公布。 

九、 補助額度：每年每案補助金額以新臺幣25萬元為上限。 

十、 審核結果公布後，各計畫主持人應依核定金額重新調整計畫經費，並於

公告後十日內將修訂後之預算表與計畫簽報單送達研發處，俾憑辦理經

費核撥作業。 

十一、 計畫執行期間：自申請核准之隔年度一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實際

執行期間以計畫核定通知為準)。 

十二、 經費執行與核銷：計畫經費以執行期間運用核銷為原則，於執行期滿日

後二個月內依相關規定完成經費核銷(實際核銷規定以計畫核定通知為

準)。如有剩餘經費，應辦理繳回。 

十三、 成果報告及成果發表： 

(一) 計畫執行期滿日後二個月內，各計畫主持人應繳交可供公開(校園網

頁)之精簡成果報告書（4至10頁）一式三份及電子檔至研發處辦理結

案。 

(二) 各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參加研發處舉辦之研究成果發

表會（研究成果發表內容將全程錄影，嗣後公開於本校網站）。 

十四、 成果歸屬： 

(一) 研究成果若申請國內外專利或作技術移轉，須以本校為權益人。 

(二) 研究成果若發表於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須註明本校為發表單位。 

十五、 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胞

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基因重組

相關實驗者，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

書；涉及基因轉殖田間試驗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涉及動物實

驗者，應檢附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上述所指申請文件或核准

文件應連同成果報告一併繳交。  

十六、 本要點之補助項目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應，並依大專

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辦理。 

十七、 本要點經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